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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4月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材料等已按《公
司章程》规定及时送达各位董事审阅。公司董事会全体八名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
逐项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提名徐飞攀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徐飞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提名委员会同意

提名徐飞攀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同意聘任徐飞攀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即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召开日期止。
关于聘任徐飞攀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事项，已在本次会议前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聘任徐飞攀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2、同意聘任潘志刚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即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召开日期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潘志刚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事项，已在本次会议前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核

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审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均同意聘任潘志刚先生担任公
司总会计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详见同步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中远海控关于提名执行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
人员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证券代码：601919 公告编号：2025-017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名执行董事候选人
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名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
经控股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

控”、“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向董事会建议，2025年4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经审议，一致同意提名徐飞攀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徐飞攀先生的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任
2025年4月3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于涛女士的辞呈，于涛女士因工作岗位变动的原因，自

愿请辞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收到郑琦女士的辞呈，郑琦女士因退休原因，自愿请辞公司总会计
师职务。于涛女士、郑琦女士均已确认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其他与其辞任相关的事
宜需要通知公司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于涛女士、郑琦女士的辞任于其书面《辞呈》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于涛女士、郑琦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董事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向董事会建议，2025年4月3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经审议，一致同意聘任徐飞攀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任期自即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日期止。经公司董事总经理提名，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查并向董事会建议，2025年4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审议，一致同意聘任潘志刚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任期自即日起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日期止。

徐飞攀先生、潘志刚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徐飞攀先生未持有公司A股及H股股票及股票衍生品种或其他利益；潘志刚先生未持有
公司A股股票、H股股票及股票衍生品种或其他利益。

徐飞攀先生、潘志刚先生简历后附。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日

附：1、徐飞攀先生简历
徐先生，49岁，徐先生于1997年参加工作，历任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沿海经营部副经

理、经理，上海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汉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远海
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远海运（北美）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并兼任中远海运集运
北美分部总经理、中远海运集运（北美）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徐先生持有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为经济师。

2、潘志刚先生简历
潘先生，51岁，潘先生于1996年参加工作，现任中远海运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首席风险官。历任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现称“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财务
部会计处财务会计业务经理,中远（法国）公司（现称“中远海运集运（法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部副经理、经理，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党委委员，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财务部
总经理，中远海运（东南亚）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潘先生持有大连海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成琦女士
恢复履行职务的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90017）、
大成元合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15898）的基金经理成琦女士已结束
产假，自2025年4月7日起恢复履行基金经理职务，朱浩然先生不再代为管理大成可转债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冯佳女士不再代为管理大成元合双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事项已按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7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日（周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3日（周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3日上午9:15至2025年4月3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张婷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6
365

1
192,423,528
187,645,993

4,777,535
54.8365%
53.4750%
1.3615%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8人，代表股份130,377,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1548%；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57人，代表股份57,268,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3201%。通过现场投票的H股股东1人，代表股份4,777,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615%。

注2：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现有A+H总股本360,595,400股，其中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回购的A股股份 5,716,000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持有A股股份 3,
975,080股。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同时2022年

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保留股东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

东权利（包括分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故扣除上述股份后，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1-9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50,904,320股，因回避表决的相关规定，议案10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213,709,526股。

注3：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2）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365
187,645,993

58.0317%

注1：通过现场投票的A股股东8人，代表股份130,377,894股，占上市公司A股有表决权

股份的40.3208%。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357人，代表股份57,268,099股，占上市公司A股

有表决权股份的17.7108%。

（3）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2、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
4,777,535
17.3393%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442,602
2,197,956

185,640,558
54,040,735

比例（%）

97.7599%
46.0061%
96.4750%
92.7832%

反对

票数（股）

4,189,691
1,984,078
6,173,769
4,189,691

比例（%）

2.2328%
41.5293%
3.2084%
7.1933%

弃权

票数（股）

13,700
595,501
609,201
13,700

比例（%）

0.0073%
12.4646%
0.3166%
0.0235%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在〈公司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中明确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总股数不得超

过已发行H股总数的10%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448,542
2,197,956

185,646,498
54,046,675

比例（%）

97.7631%
46.0061%
96.4781%
92.7933%

反对

票数（股）

4,174,551
1,984,078
6,158,629
4,174,551

比例（%）

2.2247%
41.5293%
3.2006%
7.1673%

弃权

票数（股）

22,900
595,501
618,401
22,900

比例（%）

0.0122%
12.4646%
0.3214%
0.0393%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3、《关于在〈公司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中授予服务提供商的限制性股票股数限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364,042
2,197,956

185,561,998
53,962,175

比例（%）

97.7181%
46.0061%
96.4342%
92.6483%

反对

票数（股）

4,268,051
1,984,078
6,252,129
4,268,051

比例（%）

2.2745%
41.5293%
3.2491%
7.3279%

弃权

票数（股）

13,900
595,501
609,401
13,900

比例（%）

0.0074%
12.4646%
0.3167%
0.0239%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计划管理人士办理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441,342
2,197,956

185,639,298
54,039,475

比例（%）

97.7593%
46.0061%
96.4743%
92.7810%

反对

票数（股）

4,190,751
1,984,078
6,174,829
4,190,751

比例（%）

2.2333%
41.5293%
3.2090%
7.1951%

弃权

票数（股）

13,900
595,501
609,401
13,900

比例（%）

0.0074%
12.4646%
0.3167%
0.0239%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444,222
2,197,956

185,642,178
54,042,355

比例（%）

97.7608%
46.0061%
96.4758%
92.7859%

反对

票数（股）

4,195,391
1,984,078
6,179,469
4,195,391

比例（%）

2.2358%
41.5293%
3.2114%
7.2031%

弃权

票数（股）

6,380
595,501
601,881
6,380

比例（%）

0.0034%
12.4646%
0.3128%
0.0110%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444,022
2,197,956

185,641,978
54,042,155

比例（%）

97.7607%
46.0061%
96.4757%
92.7856%

反对

票数（股）

4,194,991
1,984,078
6,179,069
4,194,991

比例（%）

2.2356%
41.5293%
3.2112%
7.2024%

弃权

票数（股）

6,980
595,501
602,481
6,980

比例（%）

0.0037%
12.4646%
0.3131%
0.0120%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3,445,522
2,197,956

185,643,478
54,043,655

比例（%）

97.7615%
46.0061%
96.4765%
92.7882%

反对

票数（股）

4,194,591
1,984,078
6,178,669
4,194,591

比例（%）

2.2354%
41.5293%
3.2110%
7.2017%

弃权

票数（股）

5,880
595,501
601,381
5,880

比例（%）

0.0031%
12.4646%
0.3125%
0.0101%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8、《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7,542,853
4,696,334

192,239,187
58,140,986

比例（%）

99.9450%
98.3004%
99.9042%
99.8229%

反对

票数（股）

93,720
81,200
174,920
93,720

比例（%）

0.0499%
1.6996%
0.0909%
0.1609%

弃权

票数（股）

9,420
1

9,421
9,420

比例（%）

0.0050%
0.0000%
0.0049%
0.0162%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7,553,433
4,696,335

192,249,768
58,151,566

比例（%）

99.9507%
98.3004%
99.9097%
99.8411%

反对

票数（股）

75,320
81,200
156,520
75,320

比例（%）

0.0401%
1.6996%
0.0813%
0.1293%

弃权

票数（股）

17,240
0

17,240
17,240

比例（%）

0.0092%
0.0000%
0.0090%
0.0296%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10、《关于在H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项下向关连人士授予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54,032,095
2,197,956
56,230,051
54,032,095

比例（%）

92.7683%
46.0061%
89.2234%
92.7683%

反对

票数（股）

4,197,631
1,984,078
6,181,709
4,197,631

比例（%）

7.2070%
41.5293%
9.8089%
7.2070%

弃权

票数（股）

14,400
595,501
609,901
14,400

比例（%）

0.0247%
12.4646%
0.9678%
0.0247%

注：上表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

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

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

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7,542,853
58,140,986

比例（%）

99.9450%
99.8229%

反对

票数（股）

93,720
93,720

比例（%）

0.0499%
0.1609%

弃权

票数（股）

9,420
9,420

比例（%）

0.0050%
0.0162%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

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A股中小投资者

同意

票数（股）

187,553,433
58,151,566

比例（%）

99.9507%
99.8411%

反对

票数（股）

75,320
75,320

比例（%）

0.0401%
0.1293%

弃权

票数（股）

17,240
17,240

比例（%）

0.0092%
0.0296%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提案属

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审议结果：通过。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股）

4,696,335
比例（%）

98.3004%

反对

票数（股）

81,200
比例（%）

1.6996%

弃权

票数（股）

0
比例（%）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股）

4,696,335
比例（%）

98.3004%

反对

票数（股）

81,200
比例（%）

1.6996%

弃权

票数（股）

0
比例（%）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马荃律师、贾宇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5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5-026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所致，控股股东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触及1%整数倍。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股份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公司于近期实施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69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7,141.353万股，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3月21日完成授予登记并上市，公司总

股本由2,599,137,900股增至2,670,551,430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由42.35%被动稀释至41.22%，本次变动触及1%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浙江交科

增加□ 减少√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文晖路303号

2025年3月21日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0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061
有□ 无√

增持/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1.13%
被动稀释1.1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
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因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10,070.9366
110,070.9366

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42.35%
42.35%
0.00%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10,070.9366
110,070.9366

0.0000

占总股本
比例(%)

41.22%
41.22%
0.00%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4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5-029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以及公司和全资子公司金华
市弘驰科技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
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1.6亿元（其中: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为不超过0.4亿元，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闲置募集资金额度为不超过1.2亿元）、使用自有资金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3亿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现将有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序号

1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三层区间 88 天结
构性存款

产品
类型

结构性存款

资 金 来
源

募集
资

金

起息日期

2025.04.03

赎回日期

2025.06.30

预计年化收
益率

1.30% 或1.95% 或2.15%

投资金额（万
元）

2,000

协议方

招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的管理。
（二）针对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投资产品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

资产品，明确好投资产品的金额、品种、期限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不得用于其
他证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产品等。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做好财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
品投向，在上述投资理财产品期间，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
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
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投资理财产品与保管情况的审计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及闲置
自有资金与保管情况开展内部审计。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
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本公告披露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如下：
（1）已经到期的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1

2

3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区间90天
结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资金来
源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起息日

2024.02.20

2024.06.12

2024.07.11

到期/赎回日

2024.05.20

2024.06.28

2024.07.29

收益（万元）

22.44

3.29

3.69

投资金额（万
元）

3,500

3,000

3,000

协议方

招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涨两层区间 183
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东北证券裕赢系列S45 期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东北证券裕赢系列S46 期本金保障型
收益凭证

东北证券裕鳍系列S7期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睿享增盈43期
浮动收益凭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区间91天
结构性存款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跌两层区间18天
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
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
资

金

募集
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
资

金

2024.05.16

2024.08.02

2024.09.03

2024.10.08

2024.12.03

2024.06.04

2024.12.03

2025.01.08

2024.08.05

2024.08.05

2024.08.05

2024.08.29

2025.02.07

2025.01.08

2024.12.09

2025.03.14

2025.03.13

2024.08.16

2024.08.30

2024.09.30

2024.10.31

2024.12.31

2024.12.04

2024.12.31

2025.01.27

2025.02.05

2025.02.05

2025.02.05

2025.02.25

2025.02.28

2025.03.07

2025.03.10

2025.03.31

2025.03.31

33.15

5.41

15.44

11.85

13.50

34.75

13.50

7.61

8.70

7.94

15.12

37.79

8.34

5.12

11.84

6.01

1.74

5,000

3,000

8,000

8,000

8,000

3,000

8,000

6,500

750

750

1,500

2,000

6,500

1,500

2,500

6,000

2,000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招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东 北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东 北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东 北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华 安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招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乌分行

招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2）尚未到期的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1

2

3

4

产品名称

东北证券裕键系列 10
期收益凭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睿享增盈85期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三层区间88天结构
性存款

产品
类型

本 金 保 障 型
收益凭证

浮 动 收 益 凭
证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资金
来

源

募集
资

金

募 集 资
金

募集
资

金

募集
资

金

成 立 日 期/起 息
日

2025.02.21

2025.02.28

2025.04.03

2025.04.03

到期日

2025.08.21

2025.08.27

2025.04.30

2025.06.30

预 计 年 化 收
益率

2.0%

1.50%-3.60%

2.15%

1.30% 或1.95% 或2.15%

投资金额（万
元）

3,000

2,000

5,000

2,000

协议方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12,000万元（含本次新增），占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额度的75.00%。

上述未到期余额未超过公司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

五、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88天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4日

证券代码：301008 证券简称：宏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3218 债券简称：宏昌转债

浙江宏昌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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